
大都会人寿     都会盛世（尊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传承有道 世代无忧

投保示例二 公司简介

1.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
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
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
险责任。

2.如您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
知书时起，保险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向
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3.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4.本产品介绍仅供参考，完整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及现金价值
等内容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该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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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都会人寿”)是由美国大都
会 集 团 下 属 公 司 和 上 海 联 和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合 资 组 建 而 成 。 凭 借 美 国 大 都 会
集 团 在 保 险 业 的 丰 富 经 验 以 及 上 海 联 和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对 中 国 市 场 的 深 刻 认
识 ， 大 都 会 人 寿 致 力 于 为 中 国 消 费 者 提 供 值 得 信 赖 和 专 业 的 保 险 方 案 。 大
都 会 人 寿 通 过 顾 问 行 销 和 多 元 行 销 渠 道 ， 为 全 国 各 地 近 三 十 个 城 市 的 消 费
者提供人寿、健康、意外伤害及年金保险产品等保险服务。如需了解更多大
都会人寿的信息，请登录公司官方网站 www.metlife.com.cn。

关于联和投资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9月，是经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
资公司，隶属于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围绕上海市“战略新兴
产业的投融资”和“科创成果转化孵化”两大功能定位，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
业和金融及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股权投资及管理工作，重点聚焦信息技术、能源
和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现代服务等投资领域，投资、培育、发展了一批具有
行业影响力和科技竞争力的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和高科技龙头企业，成为代表上
海国资国企参与全球科技竞争、助力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

关于美国大都会集团
美国大都会集团（NYSE: MET）是全球化的金融服务公司，旗下拥有众多子公
司和关联公司（“大都会人寿”），提供保险、年金、员工福利和资产管理，
以帮助个人和机构客户共驭美好未来。美国大都会集团成立于1868年，目前
在全球超过40个市场开展业务，在美国、日本、拉丁美洲、亚洲、欧洲及中东
占据着市场重要地位。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metlife.com。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22、31、32层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电话：(86-21)2310 3636 | 邮编：200122

秦先生，40周岁，为自己投保《都会盛世
（尊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年交
保险费500,000元，交费期间3年，保险期
间至终身，基本保险金额：1,353,690元。

秦先生可享有如下保险利益：                                           （单位：人民币元）

注：1.请您优先关注这份计划提供的“保险利益”，这一部分将使您的家庭/个
人获得合理的财务安全规划。
2.以上所有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
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3.本利益演示除当年度保险费、累计已交保险费为保单年度初的数值外，其他
各项均为保单年度末的数值。
4.利益演示中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计算以到达年龄为准，到达年龄=保单年度末
年龄-1。
5.以上利益演示的金额均为四舍五入后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都会盛世（尊享版）
终身寿险（分红型）

·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
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由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发行与管理，大新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作为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和兑付
责任。

·保险公司不得违规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请勿参加非法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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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都会盛世（尊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条款编码：中美联泰大都会[2025]终身寿险024号
备案编号：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2025]249号



大都会人寿     都会盛世（尊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投保示例一

王女士，60周岁，为自己投保《都会盛世
（尊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一次性
交费100万元，保险期间至终身，基本保险金
额：932,230元。

产品特色

责任免除

1.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2.发生上述第1.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
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
价值。发生上述第1.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
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
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
的现金价值。

1.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1.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1.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1.4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1.5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除此处约定的“责任免除”外，保险合同还有一些免除、减轻或
限制本公司责任的条款，详见保险条款8.3，敬请关注。

保险责任

1.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身故或全残，我们将承担以下身
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仅给付其中一项）责任：

(2)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含），且
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内，我们将按照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

2. 本合同终止后或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尊享人生    坚实守护
提供终身的身故及全残保障，可满足不同年
龄段的财富需求。

双重递增    共享美好
有效保险金额持续增长，助力保障升级，同时
有机会共享公司经营成果，参与公司红利分配，
实现资产的平衡增长。

(1)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未满18周岁，我们将按照
以下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
终止。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上述K值与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有关，详见下表：

18-40周岁 K=160% 41-60周岁 K=140% 61周岁及以上 K=120%

本合同中提及的“累计保险费”将按以下公式计算：

一次性
交清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
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增额红利之和为基础，按被
保险人投保时年龄计算出的一次性交清保险费

分期支付
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 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基
本保险金额与累积增额红利之和为基础，按被保
险人投保时年龄计算出的每期保险费×实际已支
付保险费期数

王女士可享有如下保险利益：                              （单位：人民币元）

注：1.请您优先关注这份计划提供的“保险利益”，这一部分将使您的家庭/个
人获得合理的财务安全规划。
2.以上所有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
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3.本利益演示除当年度保险费、累计已交保险费为保单年度初的数值外，其他
各项均为保单年度末的数值。
4.利益演示中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计算以到达年龄为准，到达年龄=保单年度
末年龄-1。
5.以上利益演示的金额均为四舍五入后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投保规则

投保范围
出生满30日-69周岁

交费期间
一次性交清、3年交、5年交

保险期间
终身

交费方式
一次性交清、期交

从容布局    爱意常伴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通过保单贷款服务
应对不时之需；也可以提前规划保单受益人，
让爱精准抵达。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含），且
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我们将按照以下三项金额的较大者
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K；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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